
 

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

2015 年中期报告 

 

重要提示： 

本企业确信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重大遗漏、虚假陈述或者严重

误导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发行人概况 

企业名称：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路 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张连仲 

注册资本：1,000,000.00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性质：全民所有制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范围：无。一般经营项目：投资及投资管理；

资产管理 

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：刘卫亚 

公司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路 6 号海淀招商大厦 10 层 

联系电话：010-88499962 

传真：010-88499362 

邮政编码：100195 

  



二、 发行人上半年财务会计状况 

本企业 2015 年 1-6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见附件。 

 

三、 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

（一）本企业 2010 年 12 月 1 日发行的 2010 年北京市海淀区国

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兑付兑息情况如下： 

品种一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企业债券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0 海淀国

资债 01 
10 2010-12-1 5 年 4.70% 

注：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，发行人可选择上调债券存续期后两年债券票面

利率 0 至 100 个基点（含本数）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公布了“10 海淀国资债 01”2011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开始支付 2010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1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公布了“10 海淀国资债 01”2012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开始支付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2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公布了“10 海淀国资债 01”2013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开始支付 2012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3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公布了“10 海淀国资债 01”2014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开始支付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



2014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品种二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企业债券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0 海淀国

资债 02 
30 2010-12-1 7 年 5.10% 

注：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，发行人可选择上调债券存续期后两年债券票面

利率 0 至 100 个基点（含本数）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公布了“10 海淀国资债 02”2011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开始支付 2010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1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公布了“10 海淀国资债 02”2012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开始支付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2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公布了“10 海淀国资债 02”2013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开始支付 2012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3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公布了“10 海淀国资债 02”2014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开始支付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4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（二）本企业 2013 年 4 月 19 日发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兑息情况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短期融资

券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13 海淀国

资 CP001 
16 2014-4-19 1 年 3.99% 



管理中心 

本企业已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公布了“13 海淀国资 CP001”2014

年兑付公告，明确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开始支付 2013 年 4 月 23 日至

2014 年 4 月 22 日期间的本息。 

（三）本企业 2013 年 8 月 7 日发行的 2013 年北京市海淀区国有

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兑付兑息情况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企业债券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3 海淀国

资债 
16 2013-8-7 7 年 5.50% 

 

本企业已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公布了“13 海淀国资债”2014 年

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4 年 8 月 7 日开始支付 2013 年 8 月 7 日至 2014

年 8 月 6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本企业已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布了“13 海淀国资债”2015 年

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5 年 8 月 7 日开始支付 2014 年 8 月 7 日至 2015

年 8 月 6 日期间的利息。 

（四）本企业 2014 年 3 月 14 日发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兑息情况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短期融资

券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4 海淀国

资 CP001 
32 2014-3-14 1 年 5.75% 

本企业已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公布了“14 海淀国资 CP001”2015

年兑付公告，明确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开始支付 2014 年 3 月 18 日至



2015 年 3 月 17 日期间的本息。 

（五）本企业 2014 年 6 月 13 日发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 2014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兑付兑息情况

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定向工具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4 海淀国

资

PPN001 

10 2014-6-13 3 年 5.77% 

本企业已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公布了“14 海淀国资 PPN001”2015

年付息公告，明确于 2015 年 6 月 13 日开始支付 2014 年 6 月 13 日至

2015 年 6 月 12 日期间的本息。 

（六）本企业 2015 年 3 月 26 日发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兑息情况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短期融资

券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5 海淀国

资 CP001 
16 2015-3-26 1 年 5.05% 

15 海淀国资 CP001 尚未到首次付息日，报告期内无兑付兑息情

况。 

（七）本企业 2015 年 4 月 14 日发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 2015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兑付兑息情况

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定向工具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5 海淀国

资

PPN001 

20 2015-4-14 3 年 5.55% 



15 海淀国资 PPN001 尚未到首次付息日，报告期内无兑付兑息情

况。 

（八）本企业 2015 年 6 月 16 日发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兑息情况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中期票据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5 海淀国

资

MTN001 

5.5 2015-6-16 5 年 5.6% 

15 海淀国资 MTN001 尚未到首次付息日，报告期内无兑付兑息

情况。 

（九）本企业 2015 年 7 月 20 日发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 2015 年度第二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兑付兑息情况

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定向工具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5 海淀国

资

PPN002 

5 2015-7-20 3 年 5.3% 

15 海淀国资 PPN002 尚未到首次付息日，报告期内无兑付兑息情

况。 

（十）本企业 2015 年 8 月 5 日发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 2015 年度第三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兑付兑息情况

如下： 

债券类别 发行人 债券简称 金额（亿元）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

定向工具 

北京市海淀区

国有资本经营

管理中心 

15 海淀国

资

PPN003 

15 2015-8-5 3 年 5.3% 



15 海淀国资 PPN003 尚未到首次付息日，报告期内无兑付兑息情

况。 

 

四、 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 

报告期内，本企业未发生银行贷款本息逾期情况。 

 

五、 未来是否存在债务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

尽本企业所知，报告期内没有迹象表明债务未来按期兑付兑息存

在风险。 

 

六、 无重大诉讼事项说明 

报告期内，本企业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企业的财务状

况和运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，并且

尽本企业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、

仲裁或行政程序涉及或可能涉及影响已发行债券的按期偿付。 

 

七、 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

本中心发行的“10 海淀国资债 01”在 2013 年 12 月 1 日兑付投

资者回售的债券本金 5.5 亿元，目前存续金额 4.5 亿元。 

除上述债券外，本企业所发行其他债券无变动。 

 

八、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



无。 

 

附件：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2015 年 1-6 月未经审计

的财务报表 
















